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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落实海绵城市和韧性城市建设要求，指导各地开展内涝

风险评估工作，有效防治城市内涝灾害、提高城市防涝能力，制定本

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内涝风险评估。 

1.0.3 城市内涝风险评估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城市内涝判定标准与现行国家标准《城乡排水工程项目

规范》GB 55027 和《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的有关规定保持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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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内涝灾害风险 flood disaster risk 

暴雨导致内涝，对影响区域内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等造成危害

的可能性。 

2.0.2 致灾因子 hazard factors 

引起城市内涝灾害的动力因子，代表内涝灾害风险的危险性。 

2.0.3 孕灾因子 disaster formation factors 

城市下垫面的自然条件，代表内涝灾害风险的敏感性。 

2.0.4 承灾因子 disaster bearing factors 

区域可能受到灾害影响的人员和财产等社会经济状况，代表内涝

灾害风险的脆弱性。 

2.0.5 防灾减灾因子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factors 

区域应对内涝灾害采取的各种措施，代表区域应对内涝灾害风险

的抵御和恢复性。 

2.0.6 过境客水 foreign water 

由过境河流流入的或由外地引进的水，以及由区外高地因降雨产

生的滚坡水。 

2.0.7 下游顶托 backwater effect 

被下游高水位或海水高潮位所阻，形成的雍水现象。 

2.0.8 因子分析权重法 factor analysis weight method 

利用数据信息浓缩原理，将相同本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每个

因子提取出的信息量（旋转后方差解释率值）进行权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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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将要决策的问题及其有关因素根据关系分类形成一个多层次的

结构模型，进而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 

2.0.10 信息熵赋权法 entropy weight method  

根据各因素的熵值或混乱程度来确定权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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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城市内涝风险的评估应遵循单元划分合理、数据采集详实、方

法选用科学和评估独立客观的原则。 

3.0.2 城市内涝风险评估单元应满足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内涝风险评

估对计算空间尺度的要求。 

3.0.3 城市内涝防治规划、设计阶段应开展城市内涝风险评估，评估

应衔接国土空间规划、排水防涝规划、海绵城市规划，准确分析内涝

灾害风险的分布和演变特征。 

3.0.4 城市内涝风险评估流程宜包括风险评估区域确定、资料收集、

评估指标体系选取、指标指数计算、指标权重确定、内涝风险计算、

内涝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和内涝风险图绘制。 

【条文说明】内涝风险评估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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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风险评估区域

内涝风险计算

二级指标指数计算

标准化处理

一级指标指数计算

资料收集

评估指标体系选取

确定二级指标权重

内涝风险评估报告编制

内涝风险图绘制

确定一级指标权重

 

图 1 内涝风险评估流程图 

3.0.5 城市内涝风险评估成果应绘制内涝风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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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指标体系 

4.1 一般规定 

4.1.1 城市内涝灾害风险评估可采用指标体系评估法、指标体系评估

法与情景模拟评估法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方法。 

【条文说明】城市内涝灾害风险评估常用的方法主要分为历史灾情数

理统计法、指标体系评估法、遥感图像与 GIS 技术耦合法以及情景模

拟评估法四种，各类方法的优缺点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类城市内涝灾害风险评估方法优缺点比较 

名称 描述 优点 缺点 

历 史

灾 情

数 理

统 计

法 

以数理统计为手段，分析研

究区域内涝灾害的发生次

数、受灾面积、受灾人口等

历史灾情数据，建立内涝灾

害发生概率与影响因子的

统计模型，预测内涝灾害损

失程度。 

1、计算方法较为

简单 

2、不需要详尽的

土地利用、排水系

统、地形等地理信

息基础数据 

1、长序列的城市

内涝历史灾情观

测数据较难获取 

2、评估结果空间

精度较低，无法体

现内涝风险的空

间差异 

指 标

体 系

评 估

法 

基于内涝灾害系统的特点

和风险成因，构建内涝灾害

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利用

数学模型对评价指标进行

处理和组合计算后，得到区

域的内涝灾害风险评估结

果。 

1、对内涝风险因

子的考虑较为全

面 

2、方法适用的空

间尺度范围较广 

1、评估指标选取

依赖于数据的可

获得性 

2、对内涝灾害系

统的不确定性和

动态性反映不足 

遥 感

图 像

与

GIS

技 术

基于 GIS 技术手段提取遥

感图像中的内涝灾害信息，

然后利用建立的风险分析

计算方法评估研究区域的

内涝灾害风险大小。 

适用于研究区域

基础数据较为缺

乏的情况 

1、计算精度依赖

于遥感图像空间

分辨率 

2、淹没深度的计

算往往基于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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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 合

法 

特定假设条件，常

导致与实际情况

存在较大差异 

情 景

模 拟

评 估

法 

使用较为成熟的水文水力

学模型，通过对内涝灾害形

成机理的数学描述，对灾害

发展演化过程进行模拟推

演，从而对内涝灾害风险进

行评估。 

1、可直观反映内

涝灾害事件的影

响范围、影响程度 

2、风险评估在时

间和空间上更精

细化，可以实现内

涝灾害风险的动

态评估 

对于地理基础信

息、管网等资料的

要求较高，计算专

业性强且工作量

大 

综合考虑城镇内涝风险评估的应用场景以及各方法的适用性条

件，根据评估地区是否具有数学建模条件分别考虑。对于没有数学建

模条件的地区，采用指标体系评估法；对于有数学建模的地区，采用

指标体系评估法与情景模拟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方法。 

4.1.2 对于不具备建立数学模型条件的地区，应采用指标体系评估法，

指标体系应包括致灾因子、孕灾因子、承灾因子、防灾减灾因子四类。 

【条文说明】气候变化和城市化是城市内涝灾害最主要的驱动因素。

结合自然灾害风险的定义，城市内涝风险主要可从致灾因子危险性、

孕灾环境暴露性、承灾体脆弱性以及应对灾害风险的恢复性四方面进

行分析。 



 8 

内涝灾害风险评价指标

致灾因子

降雨 人口密度 管渠排水能力

孕灾因子 承灾因子 防灾减灾因子

道路密度

地面高程

综合径流系数

河湖水面率 土地利用类型

河道排涝能力坡度过境客水

单位面积GDP
内涝防治预警

系统水平

内涝防治应急

系统水平

内涝防治评价

系统水平

下游顶托

 

图 2 内涝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不具备建立数学模型条件） 

4.1.3 对于具备建立数学模型条件的地区，应采用指标体系评估法与

情景模拟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方法；指标体系应包括应致灾孕灾因子、

承灾因子、防灾减灾因子三类。 

【条文说明】有数学建模条件的地区应通过构建雨水排水系统数学模

型来获取不同情景下的积水模拟结果，并调整一级指标为致灾孕灾因

子、承灾因子、防灾减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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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涝灾害风险评价指标

致灾孕灾因子

内涝积水深度

积水持续时间

人口密度
内涝防治预警

系统水平

承灾因子 防灾减灾因子

道路密度

土地利用类型

地表径流流速 单位面积GDP

内涝防治应急

系统水平

内涝防治评价

系统水平

 

图 3 内涝灾害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具备建立数学建模条件） 

4.1.4 资料宜包括基础地理信息资料、水文与气象资料、历史内涝灾

情资料、工程及构筑物资料、社会经济资料、内涝应急管理资料等。

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 基础地理信息资料宜包括河网水系、道路、房屋、植被等的

矢量地图、行政区划图、土地利用分类图、DEM 地形高程数据、高

空航拍影像图等； 

2 水文与气象资料宜包括降雨、水位、流量、潮汐等实测资料，

设计暴雨、设计洪水、设计潮位等规划设计资料，水文控制站水位-流

量关系、水位-面积-容积关系等反映河道、湖泊、水库、蓄滞洪区特

征的资料，排涝(水)分区，水文站、水位站、潮位站和雨量站的空间

位置信息等； 

3 历史内涝灾情资料宜包括历史典型内涝灾害发生当时的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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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受灾情况等； 

4 工程及构筑物资料宜包括排水管渠、排水泵站、调蓄设施以

及河道水闸、排涝泵站等； 

5 社会经济资料宜包括人口数量、道路长度、GDP 等； 

6 内涝应急管理资料宜包括雨水管渠覆盖程度、排水管网达标

情况、雨水泵站达标情况，内河调蓄规模、内涝防治预警系统建设情

况、内涝防治应急系统建设情况、内涝防治评价系统建设情况等。 

4.2 致灾因子 

4.2.1 致灾因子应包括降雨、过境客水、下游顶托，并宜分别对历史、

现状和规划进行分析。 

【条文说明】降雨是最重要的内涝致灾因子，其时空分布特征直接影

响了内涝发生强度、位置和演进特征，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降雨出现

频次和强度增加更加剧了这一影响；过境客水流量，下游洪水位和沿

海地区高潮位造成的顶托作用会增加当地的行洪排涝压力。 

4.2.2 根据各地实测历史降雨资料，宜采用时段累积最大降雨量的多

年平均值来表征降雨的致灾风险。宜根据各地相关规划、地方标准采

用的长历时或短历设计降雨的降雨历时选取统计时段，如多年平均最

大 1 日降雨量、场次降雨的多年平均最大 1h 降雨量等。 

【条文说明】降雨事件主要包括降雨量、降雨历时、降雨强度等特征

指标。目前国内外在推求设计暴雨时多采用单变量时段降雨频率分析

的方法，降雨量是重点关注的指标，但在降雨的统计时段上国内外的

取值差异较大，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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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推求了 1h、2h、3h、6h、12h、

24h、48h 以及 4h、7h、10h、20h、30h、45h、60h 共 14 种时段的设

计暴雨。加拿大的相关规范中推荐使用的时段略少，共有 5min、10 

min、15 min、30 min 和 1h、2h、6h、12h、24h。国内设计暴雨计算

中习惯以 1d 为分界。暴雨历时超过 1 日的为长历时暴雨，短于 1 日

的称为短历时暴雨。短历时暴雨的统计时段一般取 1h、3h、6h、12h

和 24h，长历时暴雨的统计时段一般取 1d、3d、7d、15d、30d 等。短

历时强降雨和长历时降雨与内涝发生的相关性较高，通过文献调研，

在已有内涝风险评估研究中选取的降雨特征指标包括：时段累积最大

降雨量（如多年平均最大 3d 降雨量、场次降雨的 1h 最大降雨量等）；

暴雨日数、暴雨日降水均值；年降水量、降雨天数、暴雨次数、暴雨

强度等。也有根据历史灾情统计数据，通过降雨和内涝的相关性来反

映暴雨内涝灾害致灾特征的指标，例如年均暴雨内涝频次、内涝发生

的雨强临界值等。 

4.2.3 根据各地实测水位数据，宜采用区域所在流域上游的水文（位）

站多年平均超警戒水位的天数来表征过境客水的致灾风险。 

4.2.4 根据各地实测潮（水）位数据，宜采用区域所在流域下游沿江

沿海水文（位）站多年平均超警戒潮（水）位的天数来表征下游顶托

的致灾风险。 

【条文说明】过境客水和顶托作用是洪水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复杂的水

文现象，涉及到水文、水动力学等多方面内容。目前运用研究方法主

要有实测资料分析法以及水动力学模型模拟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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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致灾因子的等级划分可采用自然间断点法、相等间隔法、分位

数法、均值-标准差法等方法。 

4.3 孕灾因子 

4.3.1 孕灾因子应包括地面高程、坡度、综合径流系数、河湖水面率。 

【条文说明】地面高程是体现地区地形的重要参变量，可以精确反映

区域洪水滞留状态、识别出主要的低洼易涝点，地面高程越低，越容

易引起水流阻滞，形成内涝灾害；坡度主要影响产汇流和排水过程中

的水流速度，坡度较大的地区产汇流速度较快，坡度较缓的地区排水

速度较慢，这两种情况均易引起水流阻滞、在暴雨时发生城市内涝灾

害；城市地区的径流系数反映了降雨和径流之间关系，径流系数值越

高，越容易发生内涝；河湖水面率为区域内常水位下河湖面积占该区

域面积的百分比，河湖面积越大，能够承载的暴雨与积水越多，雨水

的行泄能力和调蓄空间越大，对于缓解城市内涝具有积极作用。 

4.3.2 根据地面高程资料，可运用 GIS 等地理信息软件，采用自然间

断点法、相等间隔法、分位数法、均值-标准差法等数学分类排序方法

对区域的地面高程直接进行风险等级划分，宜划分为四个等级。 

4.3.3 宜结合地面高程综合评估坡度对地区产汇流和排水过程的影

响，并采用自然间断点法、相等间隔法、分位数法、均值-标准差法等

数学分类排序方法对区域的坡度直接进行风险等级划分。 

4.3.4 综合径流系数应按各用地类型面积占比加权平均计算，不同用

地类型的径流系数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中的有关规定取值。综合径流系数的风险等级划分可按表 4.3.4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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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综合径流系数指标的风险等级划分 

综合径流系数 <0.45 [0.45,0.6) [0.6,0.8) ≥0.8 

风险分级 低 中 较高 高 

4.3.5 河湖水面率应按照各地的规定和水体分类情况将河道、湖泊、

水库、湿地以及其他水面等计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可根据现状河湖水面率与规划河湖水面率的比值，按表 4.3.5-

1 划分风险等级； 

表 4.3.5-1 河湖水面率指标的风险等级划分 

现状河湖水面

率/规划河湖

水面率 

＜0.1 [0.1,0.2) [0.2,0.4） ＞0.4 

风险分级 低 中 较高 高 

2 无规划河湖水面率要求时，宜参考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水系

规划导则》SL 431 的有关规定确定。 

表 4.3.5-2 不同城市适宜水面面积率 

城市分区 适宜水面面积率（%） 备注 

Ⅰ ≥10 
现状水面面积比例很大的城市应保持现 

有水面，不应按此比例进行侵占和缩小 

Ⅱ [5,10)  

Ⅲ [1,5)  

Ⅳ [0.1,1) 可设计一些景观水域 

Ⅴ ＜0.1 非汛期可不人为设计水面比例 

具体城市分区可参考《城市水系规划导则》附录。 

【条文说明】 

1 区域除涝能力取决于河网蓄排水能力，而河湖水面率与区域

河湖的调蓄能力息息相关，不同地区本底条件不同，对河湖水面率的

要求也不同，因此以区域内常水位下河湖面积占该区域面积的百分比

表征河湖水面率。水面面积随着水位的变化而变化，丰水期、常水期

和枯水期的水面面积均不一样，常水位下的水面面积比较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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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取常水位下水面面积作为城市水面率的计算依据。 

2 不同地区计入河湖水面率的水体类型存在差异，应考虑地区

实际情况确定。例如上海主要包括河道、湖泊、小微水体（主要包括

面宽小于 3m 的灌排沟渠和公园、绿地、小区或单位等范围内面积小

于 1 亩的水体）、其它河道（公园、绿地、小区或单位内自管的河道）。 

3 城市水面面积率的大小取决于多种因素，它与城市的经济、

社会、自然条件及资源可供量等有密切关系。总体上呈现以下规律：

在我国水资源丰富的长江以南地区多数城市，水面面积要大些，可达

10%以上，这些城市经济水平、公众期望和自然条件可以实现这样的

水面比例；在水资源一般的长江与淮河之间的中东部地区多数城市，

水面面积可规划在 5%~10%左右；在水资源较为短缺的黄河与淮河之

间的中东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城市，水面面积建议在 1%~5%左右；

在水资源短缺的华北地区城市可设计一些景观水域，水面面积建议在

0.1%~1%左右；而在我国水资源特别短缺的西北干旱地区城市，非汛

期可不人为设计水面比例。因此应根据实际情况设定不同区域的水面

率标准。 

4.4 致灾孕灾因子 

4.4.1 具备数学建模条件的地区，致灾孕灾因子应包括内涝积水深度、

积水持续时间、地表径流速度。 

【条文说明】按照国内外洪涝风险分析经验，淹没范围、淹没水深、

淹没历时和径流流速是最直观的洪涝风险典型危险性指标，现行行业

标准《洪水风险图编制导则》SL 483 中也将这四者作为洪水风险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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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综合考虑内涝风险评估研究和实践经验，有数学建模条件的地

区，致灾孕灾因子以内涝积水深度、积水持续时间、地表径流速度三

项指标表征；内涝积水深度为评价单元内的所有内涝点在某场降雨下

的最大积水深度，积水持续时间为评价单元内的内涝点发生积水深度

超过 0.15m 的积水事件的持续时间，地表径流速度为评价单元内的内

涝点的最大涝水行进速度。 

4.4.2 致灾和孕灾因子评估宜根据雨水排水系统数学模型对不同情景

下的积水模拟计算结果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取一维和二维耦合模型，并宜包括地表产汇流模型、管

网水力模型和地表漫溢模型； 

2 模型构建与应用的基本流程宜包括建模类型和范围精度的确

定、基础数据收集与整理、数学模型构建和测试、参数率定和模型验

证、模型分析和应用； 

3 模型模拟结果应能反映地表内涝积水情况，并能用于内涝风

险评估指标计算，宜挑选反映管网流态、水位变化、积水范围、积水

深度和积水历时等信息的指标进行内涝风险统计评估； 

4 模型计算单元精度应高于评价单元的尺度。 

 

图 4.4.1 评价单元-计算单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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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1 数学建模方法应参照相关模型手册或规范执行。 

2 指标精度主要取决于模型网格大小、时间步长等参数，有计

算条件的情况下可适当提高计算精度。 

3 采用设计暴雨重现期和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对应的设计降雨

进行内涝风险模拟。根据排水系统服务范围、特点和项目需求，必要

时应增加其他重现期设计降雨和历史降雨进行复核。重现期的选取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 或地方标准的有

关规定。 

4 排水管渠计算应用短历时设计暴雨，内涝防治系统计算应采

用长历时设计暴雨。短历时降雨步长应采用 5min，长历时降雨步长

可采用 5min 或 1h。短历时设计暴雨历时通常取 2h~3h，长历时降雨

分为 6h、12h、24h，地市平坦地区可选择 24h 降雨历时，坡度大的地

区，可依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 6h 或 12h 的降雨历时。 

5 短历时设计暴雨采用各地区新编的暴雨强度公式计算得出，

可采用芝加哥雨型，也可经对比分析后选用其他雨型。 

6 长历时设计暴雨计算采用年最大值法选样，经计算经验频率、

选择线型、确定频率曲线参数、计算出不同重现期的设计暴雨。 

7 采用数学模型法计算时应考虑区域降雨和地面渗透性能的差

异、降雨在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和管网汇流过程等因素。 

8 地表漫流过程可根据运动波方程进行演算，内涝防治工程应

采用动力波方程计算，采用圣.维南方程进行管、渠汇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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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致灾孕灾因子评价可采用综合风险度法或指标评分法。 

【条文说明】基于数值模拟的内涝风险评估多是对内涝模拟得到的水

文水动力学要素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一定的评判标准划分风险范围，

主要有基于淹没水深和时间的阈值法、基于流速和水深的经验公式法

和基于受力分析的物理机制法等。 

1 基于淹没水深和时间的阈值法一般采用淹没水深和淹没时间

的组合来判定风险水平，既体现了洪水淹没深度的直接作用，也考虑

了淹没时间的持续性作用所带来的影响。该方法一定程度上可归为基

于指标叠加的风险分析方法。例如《上海市防汛工作手册》中对道路

积水事件的定义为：路面积水深度≥15cm，积水范围≥50m，积水时间

≥1h；《城市内涝防治规划标准（征求意见稿）》中对内涝风险等级

的划分如下表所示。 

表 2 内涝风险等级划分 

风险等级 
划分依据 

积水深度 积水时间 危险程度 

红 I 大于 0.4m -- 

城市交通、基础

设施和各类建筑

物受到威胁 

橙 II 
大于 0.3m， 

小于 0.4m 
大于 15min 

城市交通受到严

重影响 

黄 III 
大于 0.15m，

小于于 0.3m 
大于 30min 城市交通不便 

蓝 IV 小于 0.15m  一般积水 

基于淹没水深和时间阈值的风险分区方法对于平坦低洼地区较

为适用，灾害多因过度积水而造成淹没损失。 

2 对于地形坡度较大的地区，如山区、山前平原和山地城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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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水所产生的危害还包含高速水流冲击可能造成的人或物的损失，可

认为涝水对人、车辆、建筑物等的危害程度与积水深度和涝水流速相

关。英国的经验计算公式（HR）采用积水深度和流速进行危险性的表

征；而《洪水风险区划技术导则》采用当量水深（H）指标整体反映

计算单元在某一量级洪水频率下的风险程度大小，最大淹没水深为主

要因子，综合考虑最大行进流速、最大淹没历时风险要素的影响，并

按下式计算： 

𝐻=𝛼1𝛼2ℎ                     （1） 

式中：𝛼1——最大行进流速（v）的修正系数；当 v≥3.0m/s 时，𝛼1 取

值 1.5，3.0m/s>v≥ 1.5m/s 时，𝛼1取值 1.2；v<1.5m/s 时，

𝛼1 取值 1.0； 

𝛼2——最大淹没历时（t）的修正系数；当 t≥7d 时，𝛼2 取值 1.5；

7d>t≥3d 时，𝛼2 取值 1.2；t<3d 时，𝛼2取值 1.0； 

h——积水深度。 

3 基于物理机制的行人风险分区是以行人为分析对象，采用人

体工程学分析方法，对行人在洪水中因水深和流速造成的受力失稳状

态进行分析计算，进而对研究区行人受到洪涝风险进行分区。在城市

排水和暴雨管理领域中将暴雨事件中产生的水力变量（水深和流速）

作为一个危险程度，针对危险程度进行等级划分，从而评估内涝对城

市中行人潜在的风险。英国建筑行业研究与咨询协会(CIRIA)在 2006

年出版的手册 Desiging for exceedance in urban drainage-good practice

中提出行人发生滑移失稳时采用 h×v 作为安全泄洪标准，发生冲倒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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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时采用 h×v2 作为安全泄洪标准；澳大利亚的降雨与径流指南上规

定，为了防止行人在暴雨条件下被道路上的水流冲倒，在街道和主要

径流通道的流速和深度的乘积一般不超过 0.4；国内学者研究发现，

成人在行走时，失稳的临界 h×v 值在 0.33m2/s~0.5m2/s 之间。 

 

4.4.4 综合风险度法宜采取最大淹没水深、最大行进流速、最大淹没

历时，并宜按《洪水风险区划技术导则》规定的风险要素分析方法计

算不同重现期下的综合风险度 R，确定风险等级。 

4.4.5 指标评分法宜采取内涝积水深度、积水持续时间、涝水行进流

速 3 项指标，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内涝积水深度应根据模型所有计算网格在降雨过程中出现的

最大积水深度确定，并宜按表 4.4.5-1确定内涝积水深度的风险等级； 

表 4.4.5-1 内涝积水深度的风险等级 

内涝积水深度

（m） 
（0,0.15) [0.15, 0.27) [0.27, 0.4) ≥0.4 

风险分级 低 中 较高 高 

2 积水持续时间应根据模型所有计算网格在降雨过程中出现高

于 0.15m 地面积水的全部时间，并宜按表 4.4.4-2 确定积水持续时间

的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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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5-2 积水持续时间的风险等级 

积水持续时间

（min） 
(0, 60) [60,120) [120,360) ≥360 

风险分级 低 中 较高 高 

3 地表径流流速应根据二维地表漫流模型所有计算网格在降雨

过程中的最大涝水行进流速确定，并宜按表 4.4.5-3 确定地表径流流

速的风险等级； 

表 4.4.5-3 地表径流流速的风险等级 

涝水行进流速

（m/s） 
(0, 0.6) [0.6,1.5) [1.5,3) ≥3 

风险等级 低 中 较高 高 

【条文说明】 

1 积水深度是影响人行、车行及一层建筑物进水的主要因素。

以北京城市积水内涝风险地图的风险等级划分标准为例，其判断阈值

制定为 15cm、27cm、40cm 和 60cm，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将 15cm 作为积水和内涝区分的界限。积水深度小于 15cm 的判

定为轻微积水，大于等于 15cm 的判定为内涝，因为市政道路路缘石

的高度通常约 15cm~20cm 左右，积水不超过 15cm 时不影响行人和

机动车辆通行，基本不会对公众出行产生灾害，积水大于 15cm 时，

行人和汽车驾驶员难以辨别地面情况和车道位置，容易造成行人安全

和驾驶隐患，因此定义为内涝，这也与现行国家标准《室外排水设计

标准》GB 50014 的规定保持一致。 

将 27cm 作为中风险和较高风险区分的界限。普通轿车排气口距

地面的高度为 20cm~30cm，SUV 汽车为 30cm~40cm，积水深度超过

27cm 时会淹没排气管造成车辆熄火，造成局部交通节点（如：下凹

桥、交叉路口等）拥堵，根据《道路交通防汛专项分指挥部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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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交安全发〔2022〕539 号）文件要求，下凹式立交桥区积水线达

到 27cm 及时封闭交通，并通过新闻媒体及网络向广大市民发布绕行

路线的提示。 

将 40cm 作为较高风险和高风险区分的界限。因为积水深度超过

40cm 可能造成部分一层建筑进水。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设计统

一标准》GB50352 规定：民用建筑场地设计标高一般高出道路 20cm，

一层建筑踏步距离地面不宜超过 15cm，加上路缘石 15cm~20cm 的高

度，基本上高于道路最低处 40cm 以上。因此积水深度超过 40cm 时

一层建筑有进水风险。 

积水深度超过 60cm 可能对人身安全造成威胁，造成汽车进气口

进水、地铁进水。一般情况下，水深超过 60cm 成年人难以站稳，摔

倒坐立时口鼻位于水面以下，导致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汽车行驶

安全方面，普通轿车进气口高度为 65cm~80cm 左右，考虑到行驶过

程中产生的水浪，水深超过 60cm 时进气口容易进水，会导致车辆熄

火，甚至将水吸进发动机而造成永久性损坏；另有研究认为水深超过

60cm 时，车会被水流裹挟移动，增加逃生困难。此外，现行国家标

准《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 规定地铁出入口地面标高应出该处室

外地面 30cm~45cm，加上人行道高度高于道路 15cm~20cm，当积水

深度高于 60cm 时，地铁存在进水风险。 

3 地表径流流速指标主要适用于地形坡度较大的地区。例如上

海地势较平缓，对中心城区部分区域的模型模拟结果进行分析，约 90%

以上积水区域的涝水行进流速在 0.6m/s 以下，最大流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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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s~1.3m/s 左右。 

3 积水的分布形式有零星点状、局部片状等，现有研究中，面

积计算多用于统计风险等级评价结果，而不是作为指标之一。部分将

积水面积列为相关指标的研究中，多为通过模拟得到研究区域不同情

景、不同空间单元的积水面积变化区间，而后通过相等间隔法、分位

数法、均值-标准差法、自然间断点法、隶属度函数法等数学排序方法

进行有针对性的等级划分，而没有较为普适性的等级划分标准。 

4.5 承灾因子 

4.5.1 承灾因子应包括人口密度、道路密度、单位面积 GDP、土地利

用类型。 

【条文说明】承灾因子的选取范围应从城市人口、交通、经济、土地

功能等方面考虑，涵盖受内涝影响的主要对象。人口密度能反映受灾

区域在不同空间位置上的人口数量，人口密度越大，内涝灾害直接受

到影响的人数就会越大；道路密度能定量反映内涝对道路的影响，道

路越复杂的区域，内涝风险越高；单位面积 GDP 能反映受灾区域内

不同空间位置上的 GDP，用于可衡量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单位面积

GDP 越高的地区，其遭受内涝灾害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越严重；不同

类型用地对内涝积水的脆弱敏感程度不同，例如，公共服务设施、商

业中心等人们活动频繁地区对内涝积水较为敏感，而绿地、农田等由

于人类活动较少而对内涝积水不敏感。 

承灾因子各二级指标与不具备数据建模条件地区的指标体系保

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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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人口密度应按下式计算，并应根据表 4.5.2 确定人口密度的风

险等级。 

𝑃𝑑 =
𝑃𝑂𝑃

𝑆
                     （4.5.2） 

式中：Pd——人口密度（人/km2）； 

  POP——评价单元内人口总数（人）； 

 S——评价单元总面积（ km2 ），空间分辨率不应低于

100m×100m。 

表 4.5.2 人口密度的风险等级 

百分位 ≥10% (5%，10%） （1%，5%] ≤1% 

风险分级 低 中 较高 高 

【条文说明】 

1 可通过当地管理部门获取评价的人口调查数据，在数据不足

的情况下，可通过如 worldpop 网站（https://www.worldpop.org）等公

开数据源获取评价单元人口分布情况； 

2 由于不同城市人口密度相差悬殊，不宜使用固定数值进行风

险等级的划分。 

4.5.3 道路密度可按下式计算： 

𝐷 =
𝐿

𝐴
                      （4.5.3） 

式中：D——道路密度（km/km²或 m/m²） 

  L——评价单元总道路长度（km 或 m） 

  A——评价单元面积（km²或 m²） 

【条文说明】可根据区域管理部门获取道路数据，当数据不足时，可

通过 open street map 网站（https://www.openstreetmap.org）等公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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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源获取道路分布情况。 

4.5.4 单位面积 GDP 

1 应采用最新的 GDP 空间分布数据，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宜采

用精度最高的分辨率(如珞珈一号夜间遥感卫星的最高分辨率为

130m)。 

2 可通过管理部门的调查数据进行核定。对于范围较大的区域，

可通过夜间灯光等数据拟合的方式，间接获取区域的 GDP 分布情况，

但应进行验证以保证精度。 

【条文说明】GDP 与夜间灯光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夜间灯光数值越

大的区域 GDP 水平越高。夜间灯光数据可通过：珞珈一号夜间遥感

卫星（http://59.175.109.173:8888/app/login.html）（分辨率≤130m）或

者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获取。GDP

与夜间灯光关系可通过查阅文献获取（不同地区系数不同）；例：海

南岛的 GDP 估计值可通过公式𝐺∗ = 229.935 × 𝑇𝑁𝐿 − 63384.794计

算，式中：G*为 GDP 估计值（万元）；TNL 为夜间灯光总强度(total 

night-time light)。 

4.5.5 土地利用类型及其风险等级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土地利用类型至少包括林地、草地、旱地、水域、公共设施

用地、商业用地、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城镇用地、交通用地，对于

区域内重要性差异较大的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应逐一区分； 

2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风险等级应根据表 4.5.5 确定。 

表 4.5.5 土地利用类型的风险等级 

土地利用类型 草地、林地、 公共设施用 居住用地、工 城镇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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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水域、

水田 

地、商业用地 业用地 交通用地 

分数 1 2 3 4 

风险分级 低 中 较高 高 

 

【条文说明】 

土利用类型数据可通过区域管理部门获取，或者从资源环境科学

与数据中心或中国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等公开渠道获取。 

4.6 防灾减灾因子 

4.6.1 防灾减灾因子应包括内涝防治预警系统水平、内涝防治应急系

统水平、内涝防治评价系统水平；不具备数学建模条件的地区，防灾

减灾因子还应包括管渠排水能力和河道排涝能力。 

【条文说明】防灾减灾因子是指区域应对内涝灾害采取的各种措施，

该类因子代表区域应对内涝灾害风险的抵御和恢复性，有条件建立数

学模型的地区可通过设定上、下游边界条件将雨水管网的过流能力和

外部水体的水位考虑在内，因此需要从内涝防治预警系统水平、内涝

防治应急系统水平和内涝防治评价系统水平三个角度对城市的防汛

应急管理能力进行评价。对于没有条件建立数学模型行评估的地区，

对城市防汛应急管理能力进行评价之外，还应添加管渠排水能力因子、

河道排涝能力因子。 

有条件建立数学模型的地区可通过设定上、下游边界条件将雨水

管网的过流能力和外部水体的水位考虑在内，防灾减灾因子二级指标

中不再考虑管渠排水能力和河道排涝能力。防灾减灾因子二级指标为

内涝防治预警系统水平、内涝防治应急系统水平、内涝防治评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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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4.6.2 没有数学建模条件地区，还应考虑管渠排水能力、河道排涝能

力两方面进行评价。 

4.6.3 管渠排水能力评价应将排水防涝设施普查作为前置工作，评价

应以普查成果作为数据基础。 

4.6.4 管渠排水能力宜对包括雨水管渠覆盖程度、排水管网达标率、

雨水泵站达标率三项指标进行打分评价，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管渠覆盖程度应根据排水体制和建设情况，按表 4.6.4-1

确定分数； 

表 4.6.4-1 雨水管渠覆盖程度的分数 

雨水管渠覆盖

程度 

排水体制为分

流制，雨水管

网实现全覆盖 

排水体制总体

为分流制，雨

水管网仍未实

现全覆盖 

部分地区排水

体制为分流制 

区域未建立雨

水排水系统 

分数 1 2 3 4 

2 应根据雨水管渠达标率计算结果按表 4.6.4-2 确定分数； 

表 4.6.4-2 排水管网达标率分数 

排水管网 

达标率 
≥95% [90%,95%) [85%,90%) <85% 

分数 1 2 3 4 

3 应根据雨水泵站达标率计算结果按表 4.6.4-2 确定分数； 

表 4.6.3 雨水泵站达标率的分数 

雨水泵站 

达标率 
≥95% [90%,95%) [85%,90%) <85% 

分数 1 2 3 4 

4 管渠排水能力总体评价分数应为雨水管渠覆盖程度、排水管

网达标率、雨水泵站达标率的分数加和，并按表 4.6.4-4 确定管渠排

水能力的风险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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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4-4 管渠排水能力的风险等级 

总分 [3,6) [6,9) [9,12) 12 

风险等级 低 中 较高 高 

xVR 数值 2.5 5 7.5 10 

【条文说明】本条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城市排水（雨水）防

涝规划编制大纲》要求规划编制时要进行排水现状能力的评估的内容

保持基本一致。 

4.6.5 河道排涝能力的风险等级应根据河道调蓄规模按表 4.6.5 确定。 

表 4.6.5 河道排涝能力的风险等级 

风险

等级 
备注 xVR 取值 

低 
中心城区河道调蓄规模达到 50 年 1 遇标准；非中心

城区河道调蓄规模达到 30 年 1 遇标准； 
2.5 

中 
中心城区河道调蓄规模达到 30 年 1 遇标准；非中心

城区河道调蓄规模达到 20 年 1 遇标准； 
5 

较高 
中心城区河道调蓄规模达到 20 年 1 遇标准；非中心

城区河道调蓄规模达到 10 年 1 遇标准； 
7.5 

高 
中心城区河道调蓄规模未达到 20 年 1 遇标准；非中

心城区河道调蓄规模未达到 10 年 1 遇标准； 
10 

 

【条文说明】城市河道是城市主要的涝水行泄通道和调蓄空间，是城

市防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风险评估时将河道排涝能力考虑在

内也十分重要。城市河道包括城镇内河和过境河道。城镇内河的主要

功能是汇集、接纳和储存城镇区域的雨水，并将其排放至城镇过境河

流中；城镇过境河流承担接纳外排境内雨水和转输上游来水的双重功

能。水面率和防洪设计标准是衡量城镇河流的调蓄能力地重要指标。

城镇规划和设计过程中水面率是调蓄容量的重要体现。根据《城镇内

涝防治技术规范》中相关规定，城镇河道应按当地内涝防治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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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规划，与防洪标准相协调。内河调蓄规模参照《城镇排水防涝技

术标准》进行考虑。 

4.6.6 内涝防治预警系统水平应根据防汛排涝重点点位梳理情况、防

汛及城市雨水管理办法编制情况、数字化内涝防治预警系统建设情况

和信息化监测感知设备部署情况，按表 4.6.6-1 确定各单项评价因素

分数；内涝防治预警系统水平总体评价分数应为各单项因素的分数加

和，并应按表 4.6.6-2 确定内涝防治预警系统的风险等级。 

表 4.6.6-1 内涝防治预警系统水平的单项评价因素分数 

防汛排涝重点

点位梳理情况

分数 

防汛及城市雨水管

理办法编制情况分

数 

数字化内涝防

治预警系统建

设情况分数 

信息化监测

感知设备部

署情况分数 

单项

评价

因素

分数 

全面掌握防汛

排涝重点点

位，并实现清

单化管理 

已有法规效力的防

汛及城市内涝灾害

管理办法 

已建立全域数

字化内涝防治

预警系统，实

现灾情实时监

测 

信息化监测

感知设备实

现易涝点位

全覆盖 

1 

对部分防汛排

涝重点点位进

行了梳理，每

年定期更新 

水务、自然资源、

交通运输、公安、

交警、电力、建立

了防御应对内涝灾

害的专项预案 

已在重点区域

建立内涝防治

预警系统 

信息化监测

感知设备覆

盖部分易涝

点位 

2 

已对少数防汛

排涝重点点位

进行梳理 

少数部门建立了防

汛及城市内涝管理

办法 

初步搭建区域

暴雨内涝模型

及数字化内涝

预警系统 

信息化监测

感知设备覆

盖少量易涝

点位 

3 

未对防汛排涝

重点点位进行

梳理 

暂无防汛及城市雨

水管理办法 

未建立内涝防

治预警系统 

信息化监测

感知设备未

布置 

4 

表 4.6.6-2 内涝防治预警系统的风险等级 

风险等级 内涝防治预警系统水平总体评价分数 xVR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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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4,8) 2.5 

中 [8,12) 5 

较高 [12,16) 7.5 

高 16 10 

【条文说明】此条参考 GB51222-2017《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中

有关内涝防治预警系统的相关规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 

4.6.7 内涝防治应急系统水平应根据内涝应急预案编制情况、应急信

息发布渠道通畅程度、应急处置物防措施完善程度和应急强排能力，

按表 4.6.7-1 确定各单项评价因素分数；内涝防治应急系统水平总体

评价分数应为单项因素的分数加和，并应按表 4.6.7-2 确定内涝防治

应急系统的风险等级。 

表 4.6.7-1 内涝防治应急系统水平的单项评价因素分数 

内涝应急预

案编制情况 

应急信息发布渠

道通畅程度 

应急处置物防

措施完善程度 
应急强排能力 

单项

评价

因素

分数 

已制定多部

门综合协

调、职责明

确的内涝应

急预案 

有权威性的内涝

信息发布平台及

渠道，信息发布

及时、渠道通畅 

出台专门的应

急保障物资管

理办法，定

期、专人进行

管理 

城市建成区每平

方公里应急排涝

能力不低于

100m3/h 

1 

基本制定多

部门综合协

调内涝应急

预案 

有权威性的内涝

信息发布平台及

渠道，信息发布

较为及时 

有较为全面的

应急保障物资

管理办法 

城市建成区每平

方公里应急排涝

能力不低于

85m3/h 

2 

初步制定内

涝应急预案 

内涝信息发布存

在延迟 

有基本的应急

保障物资管理

办法 

城市建成区每平

方公里应急排涝

能力不低于

60m3/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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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未制定内

涝应急预案 

无权威性的灾害

信息发布平台及

渠道 

暂未出台应急

保障物资管理

办法 

城市建成区每平

方公里应急排涝

能力小于 60m3/h 

4 

表 4.6.7-2 内涝防治应急系统的风险等级 

风险等级 内涝防治应急系统水平总体评价分数 xVR 取值 

低 [4,8) 2.5 

中 [8,12) 5 

较高 [12,16) 7.5 

高 16 10 

【条文说明】应急抢险能力表现为是否建立水利、公安、消防、交警、

电力等排涝应急抢险队伍，配备足量抽水泵、移动泵车等，同时配套

自主发电设备，该因素用城市建成区每平方公里应急排涝能力来表征。 

4.6.8 内涝防治评价系统水平应根据内涝防治预警系统评价方案情

况、内涝防治应急系统评价方案情况和内涝防治设施评价方案情况，

按表 4.6.8-1 确定各单项评价因素分数；内涝防治评价系统水平总体

评价分数应为单项因素的分数加和，并应按表 4.6.8-2 确定内涝防治

评价系统的风险等级。 

表 4.6.8-1 内涝防治评价系统水平的单项因素分数 

内涝防治预警系统

评价方案情况 

内涝防治应急系统评价

方案情况 

内涝防治设施评价方

案情况 

单项

评价

因素

分数 

已制定所有内涝防

治预警子系统运行

效果的评价方案，

并能够针对存在问

题提出改进建议 

已制定所有内涝防治应

急子系统运行效果的评

价方案，并能够针对存

在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已制定所有内涝防治

设施的运行效果的评

价方案，并能够针对

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建

议 

1 

已制定所有内涝防 已制定所有内涝防治应 已制定所有内涝防治 2 



 31 

治预警子系统运行

效果的评价方案 

急子系统运行效果的评

价方案 

应急设施运行效果的

评价方案 

已制定部分内涝防

治预警子系统运行

效果的评价方案 

已制定部分内涝防治应

急子系统运行效果的评

价方案 

已制定部分内涝防治

应急设施运行效果的

评价方案 

3 

暂无内涝防治预警

系统的评价方案 

暂无内涝防治应急系统

的评价方案 

暂无内涝防治设施的

评价方案 
4 

表 4.6.8-2 内涝防治评价系统的风险等级 

风险等级 内涝防治评价系统水平总体评价分数 xVR 取值 

低 [3,6) 2.5 

中 [6,9) 5 

较高 [9,12) 7.5 

高 12 10 

【条文说明】内涝防治评价系统的建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内

涝防治技术规范》GB51222 的有关规定，包括对内涝防治预警系统、

内涝防治应急系统和内涝防治设施运行效果的综合评价。内涝防治评

价系统的水平评价应考虑内涝防治预警系统、内涝防治应急系统和内

涝防治设施评价方案的完善情况，具体表现为是否根据本标准第 4.6.6

条和第 4.6.7 条针对各个子系统和单向因素建立评价方案，能否针对

各系统运行效果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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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标权重 

5.0.1 指标权重应能衡量各项指标对指标体系贡献程度，可根据因子

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信息熵赋权法、专家打分法等方法的要求，并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讨论确定。 

5.0.2 根据因子的客观数据的差异而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时可采用因

子分析法；需要基于决策者的知识经验偏好和数字的相对大小信息对

各指标进行计算时可采用层次分析法。 

5.0.3 因子分析法中各共性因子之间以及各共性因子与所有内涝风

险因子之间应是相互独立的。 

5.0.4 因子分析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利用累计方差贡献率代表综合变量信息含量进行指标筛选，

并应保留累计方差贡献率不低于 90%的指标； 

2 应利用保留下的指标方差相加所得的结果在原始指标方差之

和中所占的比例，判定选取指标的合理性； 

3 因子分析法计算过程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 

5.0.5 层次分析法应根据内涝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总目标，将内涝

风险问题分解为不同层次分析体系，并构造判断矩阵，确认层次单排

序，通过一致性检验，最终计算指标合成权重，并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 

5.0.6 构造判断矩阵时各因子两两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应按下表规定。 

表 5.0.6 层次分析法重要性等级含义 

重要性等级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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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者风险因子与后者风险因子的重要性相同 

3 前者风险因子比后者风险因子稍重要 

5 前者风险因子比后者风险因子明显重要 

7 前者风险因子比后者风险因子强烈重要 

9 前者风险因子比后者风险因子极端重要 

2、4、6、8 前者风险因子与后者风险因子的重要性介于上述两个

相邻等级之间 

5.0.7 在内涝灾害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中，熵权法可以客观的反映各评

价指标的权重。一个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则熵值越大，权重越小；

反之，一个系统的无序程度越高，则熵值越小，权重越大，确定权重

的过程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C 的规定。 

5.0.8 专家打分法通过匿名方式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对专家意见进

行统计、处理、分析和归纳，客观地综合多数专家经验与主观判断，

对大量难以采用技术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因素做出合理估算，经过多

轮意见征询、反馈和调整后，来确定各因子的权重系数，该方法确定

的权重系数能较好的反映出实际情况下各因子在灾害形成过程的作

用，但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 

【条文说明】专家打分法的实施步骤如下：1）确定问题，组建若干

个专家组；2）编制第一轮专家意见调查表；3）发放调查表至各专家

组成员并按时收回；4）汇总和分析专家匿名反馈的意见信息，再次

发放问卷使专家比较自己和他人不 同的意见，修改或完善意见或判

断；5）专家组成员重新作出答复；6）循环以上过程，直至各位专家

意见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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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等级划分 

6.1 内涝灾害风险指数计算 

6.1.1 内涝灾害风险应考虑各灾害因子综合的作用结果，同时各风险

评估因子对风险的构成作用不同，应考虑为每个风险评估因子分别赋

予不同的权重。 

6.1.2 内涝灾害风险评估因子应进行初始值的标准化处理，应按下式

计算：  

𝑌𝑖𝑗 = 10 × (0.5 + 0.5 ×
𝑋𝑖𝑗−𝑚𝑖𝑛𝑖

𝑚𝑎𝑥𝑖−𝑚𝑖𝑛𝑖
)             （6.1.2） 

式中：𝑌𝑖𝑗——第 i 站第 j 个指标的归一化值； 

𝑋𝑖𝑗——第 i 站第 j 个指标的初始值； 

𝑚𝑖𝑛𝑖——第 j 个指标初始化值中的最小值； 

𝑚𝑎𝑥𝑖——第 j 个指标初始化值中的最大值。 

【条文说明】反应城市内涝风险的各指标之间的量纲不统一，缺乏可

比性，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对指标直接进行等级划分后再赋分，主要需

要确定等级划分的标准或划分方法；另外，也可根据不同评价指标的

具体数值，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解决指标之间无可比性的问题。 

6.1.3 内涝灾害风险评估应构建一级指标指数模型，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不具备建立数学模型条件的地区，应分别建立致灾因子、孕

灾因子、承灾因子和防灾减灾因子的指数模型，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𝑉𝐻 = ∑ 𝑊𝑉𝐻𝑖𝑥𝑉𝐻𝑖
𝑛
𝑖=1             （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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𝑉𝑆 = ∑ 𝑊𝑉𝑆𝑖𝑥𝑉𝑆𝑖
𝑛
𝑖=1              （6.1.3-2） 

𝑉𝐸 = ∑ 𝑊𝑉𝐸𝑖𝑥𝑉𝐸𝑖
𝑛
𝑖=1              （6.1.3-3） 

𝑉𝑅 = ∑ 𝑊𝑉𝑅𝑖𝑥𝑉𝑅𝑖
𝑛
𝑖=1              （6.1.3-4） 

式中：𝑉𝐻——致灾因子指数； 

𝑉𝑆——孕灾因子指数； 

𝑉𝐸——承灾因子指数； 

𝑉𝑅——防灾减灾因子指数； 

𝑊𝑉𝐻𝑖——致灾因子第 i 个指标的权重； 

𝑊𝑉𝑆𝑖——孕灾因子第 i 个指标的权重； 

𝑊𝑉𝐸𝑖——承灾因子第 i 个指标的权重； 

𝑊𝑉𝑅𝑖——防灾减灾因子第 i 个指标的权重； 

𝑥𝑉𝐻𝑖——致灾因子中第 i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𝑥𝑉𝑆𝑖——孕灾因子第 i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𝑥𝑉𝐸𝑖——承灾因子第 i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𝑥𝑉𝑅𝑖——防灾减灾因子第 i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𝑛——评价指标总数。 

2 具备建立数学模型条件的地区，应分别建立致灾孕灾因子、

承灾因子和防灾减灾因子指数模型，并应按下式计算：： 

𝑉𝐶 = ∑ 𝑊𝑉𝐶𝑖𝑥𝑉𝐶𝑖
𝑛
𝑖=1                 （6.1.3-5） 

式中：𝑉𝐶——致灾孕灾因子指数； 

𝑊𝑉𝐶𝑖——致灾孕灾因子第 i 个指标的权重； 

𝑥𝑉𝐶𝑖——致灾孕灾因子中第 i 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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𝑛——评价指标总数。 

6.1.4 内涝灾害风险评估应建立内涝评估指数模型，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不具备建立数学模型条件的地区，应按下式计算： 

𝐹𝐷𝑅𝐼 = (𝑉𝐻𝑊𝐻)(𝑉𝑆𝑊𝑆)(𝑉𝐸𝑊𝐸)[0.1(1 − 𝑎)𝑉𝑅 + 𝑎]   （6.1.4-1） 

式中：FDRI——内涝灾害风险指数； 

VH——致灾因子指数； 

VS——孕灾因子指数； 

VE——承灾因子指数； 

VR——防灾减灾因子指数； 

WH——致灾因子权重； 

WS——孕灾因子权重； 

WE——承灾因子权重； 

WR——防灾减灾因子权重； 

a——常数，0≤a≤1，可取值为 0.75。 

2 具备建立数学模型条件的地区，应按下式计算：： 

𝐹𝐷𝑅𝐼 = (𝑉𝐶𝑊𝐶)(𝑉𝐸𝑊𝐸)[0.1(1 − 𝑎)𝑉𝑅 + 𝑎]     （6.1.4-2） 

式中：FDRI——内涝灾害风险指数； 

VC——致灾孕灾因子指数； 

VE——承灾因子指数； 

VR——防灾减灾因子指数； 

WC——致灾孕灾因子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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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承灾因子权重； 

WR——防灾减灾因子权重； 

a——常数，0≤a≤1，，可取值为 0.75。 

6.2 内涝灾害风险计算尺度 

6.2.1  内涝灾害风险评估的计算空间尺度应区分广度和精度，并应

符合表 6.2.1 的规定。 

表 6.2.1 内涝风险评估空间尺度 

尺度类型 广度 精度 

行政区域空间 

国家 省、市、1~10km 网格 

省级 市、县、0.5~1km 网格 

地级 县、乡、1~500m 网格 

县级 乡、村、1~500m 网格 

乡级 村、0.1~50m 网格 

村 0.1~10m 网格 

街道 0.1~10m 网格 

小区 0.1~10m 网格 

自然流域空间 

>20 万 km2 省、市、县、1~50km 网格 

>8 万 km2 省、市、县、1~100km 网格 

>3 万 km2 市、县、0.5~1km 网格 

>1 万 km2 县、乡、0.3~0.5km 网格 

≤1 万 km2 1~300m 网格 

【条文说明】计算空间尺度可采用广度和精度两个指标进行表示，空

间尺度中的广度是指研究区域的空间范围大小，精度是指风险研究的

最小空间单元，及评价单元，反映了风险空间评价对象的粗细和角度

上的不同。选取合适的尺度可提高风险区划结果的准确性，常用的洪

涝灾害风险空间尺度可参考下表。 

对于城市洪涝灾害风险而言，不同时空尺度下的风险区划会呈现

出不同的风险时空差异特征。由于时间尺度上的资料获取具有一定难

度，目前的洪涝风险区划尺度差异主要体现在空间尺度上，如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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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洲、国家级、省级等。空间尺度可分为行政区域、自然流域两种类

型，前者以政治、历史等因素进行划分，后者以分水岭进行划分，虽

然两者的本质不同，但两者与研究区域的社会经济特性均有着密切的

关系。洪涝灾害风险的广度和精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单元的选择

受广度的影响，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呈正比关系，即评估对象的广度越

大，则评估的时间和空间单元也会越大。 

6.2.2 内涝灾害风险评估应根据地方管理需求绘制城市内涝风险图，

并应以排水分区为空间单元；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应以县（区）为

空间单元统计致灾因子、承灾因子等评价因子相关指标。 

6.2.3 采用数学模型进行内涝风险评估时，计算空间尺度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河道洪水、农田内涝和风暴潮洪水的二维计算网格面积应不大

于 0.05km2； 

2 城市内涝二维计算网格面积应不大于 0.01km2； 

3 城市干道的网格边长应不大于道路宽度，并沿道路走向布置。 

6.3 内涝灾害风险等级分类 

6.3.1 内涝灾害风险评估可采用自然断点法对内涝灾害风险评估结

果进行分级区划，以减少同级指标差异并增加级间指标差异。 

6.3.2 风险等级的分级量化应在对内涝风险指数分级的基础上得到

判定阈值，并应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细分。 

6.3.3 自然断点法风险宜划分为高风险区、较高风险区、中等风险区、

低风险区 4 个等级，并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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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𝑆𝐷𝑖−𝑗 = ∑ 𝐴[𝑘]2𝑗
𝑘=1 −

(∑ [𝑘]𝑗
𝑘=1 )

2

𝑗−𝑖−1
(1 ≤ 𝑖 ≤ 𝑗 ≤ 𝑁)     （6.3.3） 

式中：𝑆𝑆𝐷——方差； 

i，j——第 i，j 个元素； 

A——长度为 N 的数组； 

k——i，j 中间的数，表示 A 组中的第 k 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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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成果 

7.1 评估报告 

7.1.1 评估报告宜包括下列内容： 

1 评估地区的基本情况，包括区位条件、地形地貌、河湖（库）

水系及历史演变、水文气象及经济社会状况、历史内涝情况、排水防

涝设施存在的主要问题、相关规划和工程设施概况等； 

2 各项评估指标的数据来源和指标量化方式，各项评估指标数

据代表性、准确性、可靠性和客观性分析；采用数学模型进行指标量

化的地区，还应说明模型概化、模型率定验证、方案设计和模拟等建

模过程； 

3 内涝风险评估方案，包括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和评估标

准、评价范围，评价单元划分方案和依据。 

4 内涝风险评估结果，包括评估方法和标准、各项指标的计算

过程和赋分结果、各评估单元的内涝风险指数、评估地区的内涝风险

等级划分结果； 

5 问题分析和对策，包括评估地区内涝风险的整体特征、空间

差异和主要问题、改进对策和建议方案。 

7.2 内涝风险图 

7.2.1 内涝风险图命名应包括流域或行政区名称、编制区域名称和基

本图类型。 

【条文说明】内涝风险图命名示例：××市××区××年一遇降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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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内涝风险图应包含基础地理信息、排水防涝信息、内涝风险要

素及其他相关信息，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础地理信息宜包括河网水系、道路、房屋、植被等的矢量

地图、行政区划图、土地利用分类图、DEM 地形高程数据、高空航

拍影像图等，并应保证基础地理基础信息的时效性； 

2 宜标识地下车库、地下室、下穿通道、地铁等地下空间出入

口等重点低洼地以及易涝区段； 

3 内涝风险要素宜包括内涝积水深度、积水持续时间、地表径

流流速等； 

4 其他相关信息宜包括方案说明、内涝淹没区内的人口和资产、

土地利用等社会经济特征的空间分布信息，以反映防涝措施特征或内

涝风险的产生和管理； 

7.2.3 内涝风险图应采用积水深度、积水持续时间、地表径流流速、

内涝风险指数分别绘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积水深度图的等级宜取“＜0.15、0.15~0.27m、0.27~0.4 和

≥0.4m”，可用浅蓝偏紫至深蓝偏紫色系面状填充表示不同等级积水水

深。 

2 积水持续时间图的等级宜取“＜60min、1h~2h、2h~6h、≥6h”，

可用浅棕至深棕色系面状填充表示不同等级积水持续时间。 

3 地表径流流速图的等级宜取“＜0.6m/s、0.6~1.5m/s、1.5~3m/s、

≥3m/s”，可用浅橙红至饱和红色系面状填充表示不同等级地表径流流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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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涝风险图的等级应在对内涝风险指数分级的基础上得到判

定阈值，可用红色表示高风险、橙色表示较高风险、黄色表示中风险、

绿色表示低风险。 

5 各地可根据实际应用需要调整各要素的等级划分区间，但等

级数及各等级要素的充填色系宜与以上要求一致。 

7.2.4 应急预案图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根据地图比例尺和数据情况，将行政区界、居民地、主要

河流、交通道路等基础地理要素作为背景图层； 

2 应以内涝积水深度分布表示危险区范围，积水深度等级宜取

“＜0.15、0.15~0.27m、0.27~0.4 和≥0.4m”四个等级，分为低风险、中

风险、较高风险和高风险，取内涝积水深度图较浅的五级颜色面状填

充，表示不同等级。 

3 应急转移方向和路线宜分别采用带指示箭头的弧状曲线或沿

道路方向的折线符号表示，同时宜标明距离，以便能够掌握到达避难

场所的移动距离。 

4 应急转移路线沿程的危险点宜根据实际情况添加，并用文字

说明危险类型。当其他图形要素的符号或注记影响到应急预案主题符

号或注记的表达时，应采取避让或弱化等调整手段，确保应急预案信

息清晰、突出表现。 

7.2.5 内涝风险图应标示风险图图名、指北针、图例、比例尺、编制

单位、编制日期等信息，并应以附表形式列出不同风险要素在不同等

级区间的内涝影响分析和损失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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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风险图图名应遵循命名规则，图名置于图框上边界之外。 

指北针应为黑白色，形态简明朴素，置于图幅右上角，大小可根据图

面尺才确定。内涝风险信息统计宜以文字形式对内涝造成的总体影响

和损失进行表现，置于方案说明正下方。风险图编制单位、编制日期

等辅助信息应以文字方式表现，置于图框下边界之上。附表置于图框

内不影响地图信息表达的位置。 

7.2.6 内涝风险图应优先采用 CGCS2000 坐标系，宜采用高斯克吕格

投影，比例尺可取 1：500、1：1000。 

【条文说明】内涝风险图采用的比例尺需能够辨别住房、疏散地点和

其他疏散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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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因子分析法 

A.0.1 因子分析法应选取假想变量作为因子。 

【条文说明】因子分析法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

求观测数据中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假想变量来表示其基本的数

据结构。这几个假想变量能够反映原来众多变量的主要信息。原始的

变量是可观测的显在变量，而假想变量是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称为因

子。 

A.0.2 因子分析法，应按下列步骤进行计算： 

1、数据标准化 

样本观测数据矩阵为X =  [

x11 . . . x1p

. . . . . . . . .
xn1 . . . xnp

]   , 数据标准化的方法为：

计算各变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将每一变量值减去平均值所得的结果，

与其标准差相除。 

xij
∗ =

xij−x̅j

√Var(xj)

(i = 1, 2, 3, … n, ; j = 1, 2, 3, … , p)       （A.0.2-1） 

    其中，x̅j =
1

n
∑ xij

n
i−1 ; Var(xj) =

1

n−1
∑ (xij − x̅j)

2n
i−1 , j = 1,2, … , p  

2、计算样本相关系数矩阵Pp×p。 

R =  [

r11 . . . r1p

. . . . . . . . .
rp1 . . . rpp

]                   （A.0.2-2） 

    样本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rXY =
∑ (Xi−X̅)(Yi−Y̅)n

i=1

√∑ (Xi−X̅)2n
i=1 √∑ (Yi−Y̅)2n

i=1

             （A.0.2-3） 

式中：n——样本个数； 

X，Y——指标统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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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用 X 表示标准化后的数据矩阵，相关系数为 

rij =
1

n−1
∑ xtixtj

n
i−1   i, j = 1,2, … , p         （A.0.2-4） 

3、计算上述矩阵 R 的非负特征值λi (i = 1,2, … , p)并按从大到小的

顺序排序。  

4、上述方法可以得到 p 个主成分，在实际分析时无需全部选取，只

需依据每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的多少保留 k 个主成分，即 k 个公因

子。  

某一主成分的方差在所有主成分的方差中所占的比例，称为该主成分

的贡献率，即对应的特征值在所有主成分对应特征值中所占的比例。 

贡献率 =
λi

∑ λi
p
i=1

                  （A.0.2-5） 

通常累计贡献率大于或等于 85%时，可认为选取的综合变量可以包

含原始变量的 90%以上的信息。 λi与因子载荷aij 的关系为：λi =

∑ aij
p
i=1

2
。 

5、 因子旋转 

初始因子载荷矩阵 A 并不唯一。设 F1, F2, …, Fm是初始公共因子，

可通过构建不同线性组合，得出另外一组公共因子F1, F2, …, Fm，也

可以对原始变量间的关系作出满意的解释，且满足公共因子间相互独

立。线性组合为： 

F1
′ = d11F1 + d12F2 + ⋯ + d1mFm 

F2
′ = d21F1 + d22F2 + ⋯ + d2mFm 

… 

Fm
′ = dm1F1 + dm2F2 + ⋯ + dmmFm       （A.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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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因子分析模型的目标，不仅仅在于找出公共因子，最终目标是研

究实际问题，因此理解每个公共因子的含义十分必要。根据得出的初

始因子解，有时难以直接找出能够较好代表每个主因子的变量，导致

主因子的意义模糊，难以进一步研究具体问题。可通过因子旋转，在

不改变公共因子贡献率的前提下，改变载荷矩阵，导致公共因子内部

可能发生较大改变，对原始变量的贡献也随之变化。经过因子旋转可

使公共因子的含义易于理解，得出更加合适的公共因子。仅通过一次

因子旋转难以得到满意的结果，一般需多次旋转。载荷矩阵每一列二

次方的相对方差之和随着旋转次数的增加呈逐渐增大趋势，当方差之

和变化较小即可认为达到最大值时，不再旋转，得出最终的公共因子

和载荷矩阵。 

6、指标筛选 

因子载荷的绝对值|aij|反映第 i 个指标与公因子Fi的相关程度，|aij|

越大说明指标 i 对公因子的作用越明显。对每一个公因子Fi，选取该

类中因子载荷最大的指标，删除其他指标，将保留的指标作为最终的

评价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因子分析利用累计方差贡献率代表综合变量信息含量的做法，保

留方差大的指标，并利用保留下的指标方差相加所得的结果在原始指

标方差之和中所占的比例，判定选取指标的合理性。 

In =
trSm

trSn
                   （A.0.2-7） 

式中：m——经过因子分析后保留的指标个数； 

N——原始所有指标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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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Sm—— m 个指标的方差总和； 

trSn——n 个指标的方差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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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层次分析法 

B.0.1 层次分析法根据问题的性质和要达到的总目标，将问题分解为

不同的组成因素，并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影响以及隶属关系将因素

按不同层次聚集组合，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从而最终使

问题归结为最低层（供决策的方案、措施等）相对于最高层（总目标）

的相对重要权值的确定或相对优劣的排序。计算步骤如下： 

1、构造判断矩阵 

把每一个复杂系统中的每个指标都分解为若干个有序层次，每一层次

中的元素具有大致相等的地位，设某层有 n 个因素，X={x1,x2,…xn}，

要比较它们对上一层某一目标的影响程度，确定在该层中相对于某一

目标所占的比重，即把 n 个因素对上层某一目标的影响程度排序，采

用 1-9 尺度标准（如下表）对这 n 个因素进行两两比较。 

表. 1 尺度标准 

尺度 含义 

1 第 i 个因素与第 j 个因素的影响相同 

3 第 i 个因素比第 j 个因素的影响稍强 

5 第 i 个因素比第 j 个因素的影响强 

7 第 i 个因素比第 j 个因素的影响强烈强 

9 第 i 个因素与第 j 个因素的影响极端强 

2、4、6、

8 

第 i 个因素与第 j 个因素的影响介于上述两个相邻等

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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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过程得到成对比较矩阵 A 为： 

A = (aij)n×n
=  [

a11 . . . a1n

. . . . . . . . .
an1 . . . ann

]              （B.0.1-1） 

式中：aij表示第 i 各因素相对于第 j 个因素的比较结果，其中，aij =

1

aij
。 

2、层次单排序 

对应于判断矩阵最大特征根λmax的特征向量，经标准化（使向量中各

元素之和等于 1）后记为 W。W 的元素为同一层次因素对于上一层次

因素某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这一过程称为层次单排序。能否

确认层次单排序，则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 

3、一致性检验 

一致性指标用 CI 计算，CI 越小，说明一致性越大。定义一致性指标

公式为： 

CI =
λ−n

n−1
                      （B.0.1-2） 

CI=0，有完全的一致性；CI 接近于 0，有满意的一致性；CI 越大，不

一致越严重。为衡量 CI 的大小，引入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RI =
CI1+CI2+⋯+CIn

n
                   （B.0.1-3） 

根据判断矩阵阶数，按照下表找出对应的 RI。 

矩阵阶数 RI 

1 0 

2 0 

3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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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9 

5 1.12 

6 1.24 

7 1.32 

8 1.41 

9 1.45 

10 1.49 

根据 CI 和 RI 的值，计算一致性比例，得出检验系数 CR: 

CR =
CI

RI
                      （B.0.1-4） 

当 CR<0.1，则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否则就不具有满意一致性，

要重新构造成对比较矩阵，直至通过一致性检验。 

4、计算合成权重 

计算某一层次对应于最高层（总目标）相对重要性的权重，称为层次

总排序。当所有层次的相对权重计算得出后，利用各层次指标的层次

单排序结果，进一步计算递阶层次结构模型中最底层指标相对于总目

标的组合权重，由下而上逐层进行层次总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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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信息熵赋权法 

C.0.1 设评价体系是由 m 个指标 n 个对象构成的系统，首先计算第 i

项指标下第 j 个对象的指标值rij所占指标比重Pij：： 

     Pij =
rij

∑ rij
n
j=1

(i = 1,2, … , m; j = 1,2, … , n)             （C.0.1-

1） 

由熵权法计算第 i 个指标的熵值Si 

Si = −
1

ln n
∑ Pij

n
j=1 ln Pij (i = 1,2, … , m; j = 1,2, … , n)       （C.0.1-

2） 

wi =
1−Si

∑ (1−Si)m
i=1

(i = 1,2, … , m)                   （C.0.1-3） 

计算第 i 个指标的熵权，确定该指标的客观权重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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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

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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